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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115年本基金資訊機房異地備援環境建置
及維運五年期服務招標案
廠商評選須知
壹、	評選程序
一、	由招標機關成立之評選會議辦理評選。
二、	由招標機關就投標廠商繳交之文件進行資格審查。如所檢附資料不全，不得參加後續評選。若有需要，招標機關得要求投標廠商提供證照正本。評選程序如下：
(1) 由召集人背景說明、報告廠商資格審查結果及評選辦法。
(2) 資格審查通過之廠商，應依招標機關通知，出席評選會議進行簡報，依抽籤決定簡報順序。簡報時經唱名3次廠商仍未到場者， 視同放棄簡報，簡報及詢答項目以0分計，逕以建議書進行評選。
(3) 簡報時間以20分鐘為限（但資格審查通過之廠商如有3家（含）以上，簡報時間改以15分鐘為限），請自備筆記型電腦或其他放映器材，廠商出席最多以4人為限。接受評選委員詢問，採統問統答，不含評選委員詢問時間，廠商詢答以15 分鐘為原則。
(4) 評定方式採序位法，由評選委員就評選內容進行評比，並依評比高低分數個別評定序位。
(5) 各評選委員評分以一百分為滿分，所有評選委員評分之總平均分數未達七十五者為不合格，視為不適任，不予選任排序。
(6) 評選委員應就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總分最高者序位為1，總分次高者序位為2，以此類推。各評選委員評核之「序位」加總，產生「序位和」，序位和最低者為序位第一，如優勝序位相同，依各委員總分數合計值較高者為序位第一。總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7) 上開抽籤方式如下：本基金將製作廠商名稱之籤條並通知廠商於指定時間內至指定地點抽籤，由到場之廠商自行抽籤，如廠商未依通知時間到場，則由評選委員會工作小組代為抽籤，依抽取廠商名稱之先後，為廠商簡報之順序。
(8) 評比統計完成，統計表由各出席評選委員核對無誤並簽名後，由召集人宣布廠商優勝序位。無法評定優勝廠商時，予以廢標。
(9) 廠商對所提廠商服務建議書不可主張著作權，廠商服務建議書提交本基金後，不論得標與否均不予退還，亦不支付任何費用。
貳、	評選項目、評選標準及配分，詳徵求建議書文件及其附件。
參、議價與簽約：
一、取得優先議價權之廠商，倘自動放棄或無故不依時限議價或簽約時，  招標機關得依序遞補辦理。
二、議價成立後，應於招標機關通知日期內簽約，並須於簽約後2週內提出專案管理計畫書及經費修正表等，以作為掌控進度之依據。
三、評審過程中，評選委員建議及廠商承諾事項，應視為合約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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